
國立臺南大學專題演講費支給要點  
105 年 9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本校為提升學術風氣，增進師生知能，依據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

點費支給規定」，訂定「國立臺南大學專題演講費支給要點」(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支給標準如下： 

(一)獲諾貝爾獎或國家級院士榮銜者，每場最高 8,000 元。 

(二)現任或卸任部會首長每場最高 6,500 元，次長級者每場最高 5,500 元。 

(三)校外教授及其他學者專家，每場最高 5,000 元。 

(四)其他特殊情形：由主辦單位專案簽核。 

三、每場專題演講至少九十分鐘，未滿九十分鐘者，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

座鐘點費支給規定支給。 

四、外聘講座得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返交通費。 

五、內聘人員及辦理研習會、座談會或訓練進修課程講座鐘點費悉依「軍公教

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辦理。 

六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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